
河北省交通运输厅


是否同意公开:是

办理结果:A
冀交承办运(２０２４)第８１号

对河北省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

第二次会议第１６９４号建议的答复

张之永代表:
您提出的“关于省政府出台«关于规范私人小客车合乘的若干

规定»的建议”收悉,经我厅研究,现答复如下:
小客车合乘(拼车)对于方便公众出行、提高道路和车辆资源

利用效率、缓解城市交通拥堵、促进节能减排、缓解“打车难”等问

题具有积极意义.在欧美等发达国家,小客车合乘出行较为普遍.
近年来,随着“低碳出行”理念的普及,小客车合乘出行也逐渐为我

国公众所接受.

２０１６年７月,国务院办公厅印发«关于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

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»规定,城市人民政府应鼓励并规范私

人小客车合乘发展,制定相应规定,明确合乘服务提供者、合乘者

及合乘信息服务平台等三方的权利和义务.

２０１６年１１月,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«关于深化改革推

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稳定发展的实施意见»规定,城市人民政府要

制定私人小客车合乘相应规定,鼓励并规范其健康发展,明确合乘





服务提供者、合乘者及合乘信息服务平台等三方的权利和义务.

２０１９年１１月,交通运输部、工业和信息化部、公安部、商务

部、市场监管总局、国家网信办关于修改«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

服务管理暂行办法»的决定第三十八条规定,私人小客车合乘,也
称拼车、顺风车,按照城市人民政府有关规定执行.

综上,国务院、省政府、国家有关部委均明确指出城市人民政

府应落实主体责任,制定相应规定,鼓励并规范私人小客车合乘.
下一步,我厅将按照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的«关于深化改革推进

出租汽车行业健康稳定发展的实施意见»有关要求,指导各市交通

运输主管部门加强与城市人民政府沟通汇报,争取更多城市出台

私人小客车合乘管理规范.
感谢您对交通运输事业的关心和支持!

河北省交通运输厅

２０２４年５月８日

领导签发:唐建新

联系人及电话:王志博,０３１１－８３０３７３９８.
抄送: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,省政府办公厅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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